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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个个月月11..44万万人人野野路路登登泰泰山山被被拦拦
一旦发生意外消防必然搜救，但是否该由公共买单引争议

本报记者 张伟 薛瑞

“无准备的探险就是冒险。”在驴友圈里，这句话非常
流行。此次在泰山被困的几位驴友，只是在网上查看了几
条登山小路便攀上泰山以至被困，实在过于盲目。不过，
即便准备充分后跋山涉水，意外仍常频发，近两年仅在泰
山，专业驴友被困已经发生多次。

意外一旦发生，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及时救援，但救
援的同时人们也纷纷质疑：纳税人是否应当为搜救费用
买单？驴友要不要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

公共救援如何

避免“个人消费”

遇险事故发生后，社会各界牵
挂遇险者安危的同时，都会引发一
场“救援是否浪费社会公共资源”的
大讨论。人们质疑：纳税人是否应当
为搜救费用买单？

探险爱好者张靖表示，接到遇
险求救时，调动公共资源搜救是对
生命的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突发
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
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
当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救
援。可见，这种被救援的权利也是受
到法律承认的。

不过资深义务救援队员张继光
认为，如果游客在设施相对完善、管
理相对到位的景区发生意外，政府
出动武警、消防等力量救援，由此产
生的成本应由公共财政买单。但探
险不同，出了状况往往是因其自身
造成的过错，因此，对探险遇困的驴
友开展公共救援，费用由公共财政
埋单，显然是不合适的。

国内对于户外活动定义的界限
目前比较模糊，对于户外运动的监
管部门也难以明确。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张
建成表示，救援是政府的职责，是政
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所应该履行的
义务，但如果户外运动中被救援者
的探险属于“违规”行为，可以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罚。在国
外，违规旅行的驴友遭遇危险时，政
府也会立即出动救援队全力搜救，
但当事人被救出后，必将面临严厉
的处罚。 据中国青年报

进山路早有通告，驴友仍犯险

泰山以雄险著称，盲目
或违规上山者不在少数，在
此次驴友被困的前一天，已
经有 2 0余名走野路的“驴
友”被拦截。11月1日起，泰
安全市进入森林防火期。当
天上午8点左右，16名济宁
游客在樱桃园景区，违规翻
越防火隔离网进入林区，被
森林公安民警堵截。下午5
点左右，又有5名来自济南
的驴友走“野路”，违规进入
天烛峰景区被查，并被处以
200元罚款。

2012年2月，泰安市人
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强泰山
风景名胜区非游览线路进
山管理的通告》。根据通告，

泰山景区开放的游览线路
包括泰山中路盘道、秦御道
盘道等4条购票进山游览线
路及玉泉寺、普照寺等周边
景点游览线路。其他进山线
路及周边相关区域为非游
览线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由此进入，否则就要被罚
款。

虽然有明令禁止，但从
野路上泰山的驴友却屡禁
不绝。2013年，景区共拦截
15538多名驴友及各类违规
进山人员。根据泰山管委农
林局截止到9月中旬的统计
数据，景区今年已经查堵从
非正规路线进山人员14084
人，平均每天近50人。

搜救花费不少，对驴友却“免费”

被拦截者数量众多，偷偷
溜上山的人也有不少，这其中
就包括那些出现意外的人。
2012年2月12日，一支13人的登
山团队“鸿飞户外”俱乐部从
野路上泰山，其中两人脱队。
从13日至16日，消防人员尽力
搜救后发现两人死亡。

驴友翻越铁丝网违规进
山出现意外，泰山管委和泰
安消防出于人道主义，必定
会竭尽全力去救援。但在整
个救援过程中，需要出动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所有救
援设备、各种给养都是自己
出资购买。其花费虽未公布，

但并不在少数。从国内类似
案例也可看出一二。今年9
月，为救四川黑竹沟失踪的6
名驴友，当地用50天时间出
动700多人次参与搜救，直接
费用超过30万元。10月19日，
6名驴友在秦岭迷路失联，五
六支队伍100多人参与救援，
花费近10万。

除了政府的巨大花费，
救援人员为了到达驴友遇险
之地，不得不抬着救援装备，
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负重前
行，有时还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参与救援。这种情况下一旦发
生意外，其损失难以估量。 3日，救援人员从泰山天烛峰向上攀爬。本报记者 张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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